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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917491][bookmark: _Toc18403]一、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3845]（一）立项情况
根据2025年12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2025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琼市监函〔2025〕783号）文件精神，海南地方标准《海南省用水定额》获批立项（标准计划编号2025-X053）。
[bookmark: _Toc8029]（二）提出、归口单位
提出、归口单位均为海南省水务厅。
[bookmark: _Toc24971]（三）起草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起草单位为海南省水务厅和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bookmark: _Toc5138]（四）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见表1-1所示。
表 1-1  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周载恩
	海南省水务厅
	处长
	/
	统筹标准修订各项工作，组织标准宣贯培训。
	18808931888

	2
	刘  晋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所长
	正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制定标准修订工作方案，协调各方与标准的修订全过程管理等技术工作。
	13560030408

	3
	朱秋菊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正高级工程师
	负责起草标准文本和标准修订说明，负责标准宣贯培训解读。
	13422265006

	4
	张大伟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所总工
	高级工程师
	组织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3318751323

	5
	贾文豪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室主任
	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8251826905

	6
	石春晓
	海南省水务厅
	科员
	/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报审。负责标准宣贯培训解读。
	18078967360

	7
	郑义涛
	海南省水务厅
	四级主任科员
	/
	组织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3876871606

	8
	张  康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室副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具体统筹标准修订与实施，具体负责开展标准成果审核，组织标准成果宣贯与培训解读。
	13926130095

	9
	刘学明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起草标准文本和标准修订说明，负责工业用水定额数据核定。
	18820128657

	10
	李顺鸣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调研和报送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5170882331

	11
	穆贵玲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灌溉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5172327539

	12
	边凯旋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生活用水数据资料，开展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数据核定。
	18302999757

	13
	彭春华
	海南水务厅
	三级调研员
	/
	统筹标准修订各项工作，组织标准宣贯培训。
	15103082188

	14
	王  成
	海南水务厅
	三级调研员
	/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5607685686

	15
	肖许沐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3480254587

	16
	万东辉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所长
	正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文本编制，具体负责标准修订工作方案与成果质量校审。
	13602482579

	17
	刘悦轩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工业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5920179038

	18
	陈高峰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服务业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5920179188

	19
	王  斌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生活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881934660 

	20
	李家誉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助理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灌溉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3277032557

	21
	杨建涛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服务业数据资料，核定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18710985953

	22
	马志鹏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处长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审核。
	13580385903

	23
	李  杰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3533036964

	24
	王  森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8898402535

	25
	郑久瑜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8588502139

	26
	马兴华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5913162550

	27
	陈  娟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正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标准成果审核。
	13560073645

	28
	陈可飞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数据复核。
	15018415686

	29
	陈洽鑫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助理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数据复核。
	15918907231

	30
	石锐
	海南水务厅
	科员
	/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数据复核。
	15777187424

	31
	何浩星
	海南水务厅
	科员
	/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数据复核。
	18344300950

	32
	黄  燕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高级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数据复核。
	13580519398

	33
	刘  夏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负责数据复核。
	18292875051

	34
	罗梓艺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调研和报送数据资料。
	13533249603

	35
	姜亦泓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负责整理和分析调研和报送数据资料。
	15979560522

	36
	邓月运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
	工程师
	协调标准修订工作数据复核。
	13610354835





[bookmark: _Toc224917492][bookmark: _Toc22842]二、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用水定额是水资源配置和用水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水行政主管部门、节约用水部门考核用水户或单位用水效率和节水程度的指标。
2017年12月11日，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海南省用水定额》DB46/T449-2017。2021年12月14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海南省用水定额》DB46/T449-2021（以下简称原《定额》），2022年1月15日起实施，代替了DB46/T449-2017版本。原《定额》实施以来，被广泛应用到水资源规划、取水许可审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用水计划管理、节约用水等水资源管理工作中，在加强用水总量控制，提高用水效率，促进科学合理用水与节水，减少废污水排放，保护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严格水资源考核将用水定额执行情况作为核心指标，定期修订方可解决定额滞后问题。用水定额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应与国家和水利部最新的政策要求相符合，更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用水水平相适应，这样才能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原《定额》发布至今已历时4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艺设备和技术的改进，以及公众节水意识的逐步增强，各行业用水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原《定额》中部分指标已不完全符合我省当前用水的实际状况和水资源管理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国家、行业新发布的定额标准相衔接。近几年国家质监总局和中国标准化委员会新出台发布了一批国家标准，海南省部分行业产品定额宽于国家用水定额亟需修订。
2.最严格水资源考核的要求。《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资源(2013〕268号)中有：“对国家已制定的用水定额项目，省级用水定额要严于国家用水定额。各流域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全面跟踪用水定额执行情况。用水定额原则上每5年至少修订1次。”水利部2022年和 2023 年度最严格管理制度考核结果，连续两年提出海南省部分用水定额编制时未合理收集有效用水数据。2024年1月《珠江委关于征求《海南省用水定额“一省一单”评估意见》意见的函》要求海南省按照评估意见2026年底前完成原《定额》修订工作。《水利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节约(2024)286号)中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注重检视已发布用水定额的科学性、合理性，结合行业实际和节水科技发展开展用水定额评估，及时开展用水定额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用水定额标准体系，更好发挥用水定额的关键标尺作用，促进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3.深入落实《节约用水条例》，适时修定。202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6号）第十一条规定“地方用水定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水行政、标准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并报国务院水行政、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用水定额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修订。”
4.用水定额的修订有利于指导行业提升用水效率。用水需求变化和生产工艺技术的不断更新、提高与改进，各行业的用水量在不断的变化，部分用水定额的值已不符合实际用水需求。用水定额的修订，有利于规范工业企业产业发展用水结构，调整生产规模，促使提升工艺用水重复利用率;有利于促进城镇生活服务业分表计量措施的落实，严格规控特殊水种的使用与更新，加强对生活服务节水器具的升级改造，有利于加强各地方用水管理机关对于水源取用水的监管力度。
5.自贸港新兴业态需新增用水定额。海南自贸港新兴业态发展正带动新型用水行业不断涌现‌，需新增‌绿色低碳产业用水定额；
6.海南热带特色产业用水定额存在短板。热带特色作物灌溉和加工用水定额亟需增加。


[bookmark: _Toc224917493][bookmark: _Toc23483]三、编制过程
（一）分工情况
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省用水定额》修订任务下达后，海南省水务厅、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修订工作大纲，明确任务职责分工，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修订工作。海南省水务厅负责统筹组织协调标准修订各项工作，组织标准成果宣贯培训，负责标准成果审核、报审，协调标准修订工作。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负责组织制定标准修订工作方案，协调各方与标准的修订全过程管理等技术工作，负责起草标准文本和标准修订说明，具体统筹标准修订与实施，协调和负责标准具体修订工作，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调研和报送数据资料，工业、农业、服务业、生活用水定额数据和用水定额指标数据核定，起草标准修订报告、标准文本和标准修订说明，配合开展标准成果审核，负责标准宣贯培训解读。
（二）起草阶段
[bookmark: OLE_LINK10]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标准编制工作组结合线上线下收集的用水资料和实地调研情况，并结合国家、行业和其他省份用水定额标准，经历了资料搜集和资料整理分析并编写报告两个阶段。具体如下：
1、资料搜集阶段
（1）工业和服务业
根据2024年11月5日《水利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节约〔2024〕286号），2024年11月14日海南省水利厅向海南省各市县水务局发出了《海南省水务厅关于做好重点行业用水定额对标达标工作的通知》（琼水便函〔2024〕1526 号），同时开始全省重点行业用水单位用水调查。
2025年3-11月中旬，搜集相关资料，完成工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典型用水户调研工作。具体如下：
2025年6月，完成《定额》修订立项申请材料填报，6月26日海南省水务厅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海南省水务厅关于重新报送《海南省用水定额》修订立项材料的函》。6月底进行第一次立项评审，因立项评审材料准备不充分，评审未通过。
2025年6月-9月，对全省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五指山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18市县（三沙市除外，下同）各行业用水单位2022-2024年实际用水情况进行了调查。用水调查采用典型调查、现场复核、资料收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过与各县（市）多轮逐一对接，两轮现场收集样本，多轮线上收集。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典型调查覆盖全省18市县所有计划用水户。
在典型调查基础上，抽取30家用水户进行现场复核，占调查用水户数量的3%。并收集国家、水利部和其他省份最新用水定额资料。在调查数据和资料收集基础上，标准编制组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指标制定，修订了《海南省用水定额》指标数据。
2025年10月，对全省部分样本数据收集有困难或问题的市县，和当地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调研和座谈。调研座谈后，各相关县市再次补充收集了样本资料和数据。
（2）农业、生活用水
在全省各市县进行工业和服务业近年实际用水情况调查收集的同时，对全省各市县农业、生活用水情况也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收集，就农业和生活用水情况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员充分进行充分沟通和座谈，并以线上沟通和线下座谈两种方式和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和南繁学院等各热带作物研究团队进行了调研交流和数据资料收集。
（4）项目立项情况
2025年10月-11月，与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进行了现场座谈和线上沟通。2025年11月7日，海南省水务厅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海南省水务厅关于商请加快组织<海南省用水定额>修订立项审查的函》；2025年11月20日立项评审通过。
2、资料整理分析并编写报告阶段
2025年11月-2026年2月，对收集的用水调查资料样本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已有的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在线监控等资料对调查样本资料进行复核，并和相关县市随时保持沟通联系，然后采用冒泡法、平均法、二次平均法等多种统计理论方法进行用水定额指标分析计算，并考虑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借鉴参考国家（含国标、行标）、外省已有相关资料，科学合理地确定各产品、各类别用水定额指标，完成《海南省用水定额修订报告》、《海南省用水定额》（征求意见稿）和修订说明编制。2026年3月6日，海南省水务厅邀请3名专家对《海南省用水定额修订报告》、《海南省用水定额》（征求意见稿）和修订说明进行了内部技术审查。2026年3月20日，完成根据内审专家意见对报告、文本和编制说明的补充修改工作，准备开始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专家组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内容、格式等提出19条意见，17条采纳，2条部分采纳。详见附件1。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xwechat_files\wxid_afoimto4wmut21_ab77\temp\RWTemp\2026-04\fa5edaed992a100320f1bf646c177478\84f833ce856197ff9ab2419f16e209f8.jpg]
2026年3月6日技术内部审查会
（三）征求意见情况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2026年3月30日，起草单位海南省水务厅在海口市组织召开征求意见会，来自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水利灌区管理局、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海口市、三亚市、琼海市、澄迈县、儋州市、东方市、陵水县水务局，儋州市华能洋浦热电有限公司、海口市海南云海民爆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文昌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昌江桦达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林橡胶加工分公司、海南省槟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代表、水务厅农水处和城水处代表、和五名特邀专家听取了起草组汇报并逐一发言，专家组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内容、格式等提出28条意见，23条采纳，4条部分采纳，1条未采纳。详见附件2。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xwechat_files\wxid_afoimto4wmut21_ab77\temp\RWTemp\2026-04\6af5b7af048a25f3e2f97207ddda9620.jpg]
2026年3月30日征求意见会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224917495][bookmark: _Toc15609]（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
本文件严格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 、协调性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农林牧渔业及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3、科学性
定额修订的方法、研究技术路线要科学、严谨，采用的数据要完善、系统、可靠。
4、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定额要以现阶段所能达到的管理水平和新技术、新工艺为基础，考虑大多数用水户通过努力可以达到、部分用水户可以超额的水平，惩罚浪费，以促进水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因地制宜
[bookmark: OLE_LINK26]定额修订要充分考虑海南省本地区的水资源条件、用水效率、社会发展状况及行业结构特点和调整方向等影响因素来综合确定。
6、与时俱进
用水定额具有动态性和先进性，要随着经济技术、行业结构调整等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和修订。
7、覆盖性
针对当前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实际工作需要，对现行定额指标覆盖性进行评估，补充实际工作需要而现行定额没有的相关指标。
[bookmark: _Toc224917496][bookmark: _Toc6791]（二）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协调情况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本标准中的条款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设置，并符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GB/T29404）、《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32716）、《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18820）、《取水定额》和《工业用水定额》（1～66部分）》（GB/T18916）、《服务业用水定额（1～3部分）》（GB/T4286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50363）、《水平衡测试通则》（GB/T12452）、《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24789）、《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50288）等标准要求。
目前，工业用水有国家标准《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18820）和《取水定额（工业用水定额）（1～66）》（GB/T18916）、服务业用水有《服务业用水定额（1～2）》（GB/T4286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有国家标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有国家标准《农村生活饮用水量》（GB/T11730-2025）、畜禽养殖用水量有水利部标准《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而农业种植业、林木育苗、渔业用水定额尚未制定对应行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海南省除 2021 年发布实施的《海南省用水定额》DB46/T449-2021正在修订外，海南省内尚无其他相关地方标准。本次修订的原《定额》，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原则制定，并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条款编制依据/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bookmark: _Toc224917498][bookmark: _Toc9292]（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省用水定额》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总则、用水定额分区、用水定额、计算方法、定额管理要求；适用于海南省水务厅行政区域内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取水及用水管理，可作为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管理、节水评价、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节水诊断、水资源论证、灌溉排水工程规划与设计、水资源规划编制、节水监督考核等工作的基本依据。
1 、术语和定义
主要依据《GB/T 30943  水资源术语》《GB/T 32716  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21534-2021 节约用水术语》等相关标准及海南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的实际工作确定。与原《定额》相比，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GB/T 18820-202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21534-2021   节约用水术语》《GB/T42865  服务业用水定额》，更新了《GB/T18916   取水定额/工业用水定额》，更新“用水定额”定义的备注说明，更新了“工业用水定额”的定义。
2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作物定额覆盖率
（1）各分区主要作物的确定
本次调查的省级分区主要作物是指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范围内种植的作物，没有灌溉设施靠天然降雨灌溉的种植在旱地和山坡地上的作物不纳入省级分区主要作物的调查范围。省级分区主要作物的准确确定，需要逐个村、逐个镇、逐个县、逐个市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由于时间和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本次省级分区主要作物的确定主要通过到各地级市（县）进行调查（含函调）、收集各地级市（县）现状年主要作物灌溉面积的有关资料，并对照各地级市（县）的《统计年鉴》等资料，经分析确定。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对各地级市（县）调查、收集到的作物灌溉面积，按省级分区的范围进行汇总，并按种植面积的大小初步进行排序。
2）根据2024年《海南省统计年鉴》对各地级市（县）主要作物种植面积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对调查、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初步修正。
3）根据2024年《海南省统计年鉴》对全省各市、县的灌溉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和实际灌溉面积的统计资料，对调查、收集到的资料进一步进行分析、比较，对不合理的数据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各省级分区的主要作物的灌溉面积，并对各省级灌溉用水定额分区内的主要作物面积重新自大至小排序。
4）根据重新排序的结果，自大至小选取，主要作物合计有效灌溉面积占分区有效灌溉面积的80%以上，其余合并为“其他”作物。
（2）全省作物定额覆盖率
本次修订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包括晚稻、早稻、花生、冬薯、甘蔗、瓜菜、草坪、观赏苗木、花卉、柑橘橙柚、香蕉、芒果、荔枝、菠萝、龙眼、火龙果、其他水果和槟榔共18种作物。
[bookmark: OLE_LINK36]根据《海南统计年鉴》，海南省主要农作物、茶叶及水果、热带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1736.70万亩，制订了用水定额的作物播种面积1602.75万亩，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92.29%，详见表5-1。
 表5-1  海南省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
	作物
	播种面积（万亩）
	比例（%）
	是否制定用水定额

	粮食作物
	354.45
	23.63
	/

	豆类
	5.55
	0.37
	×

	水稻
	296.25
	19.75
	√

	番薯
	52.65
	3.51
	√

	油料
	39.9
	2.66
	/

	花生
	39.15
	2.61
	√

	芝麻
	0.9
	0.06
	×

	甘蔗
	17.25
	1.15
	√

	蔬菜
	357.15
	23.81
	√

	瓜类
	63.15
	4.21
	√

	其他农作物
	78.15
	5.21
	×

	茶叶
	3.3
	0.22
	×

	园林水果
	269.85
	17.99
	/

	菠萝
	23.7
	1.58
	√

	荔枝
	30.3
	2.02
	√

	柑桔橙柚
	12.9
	0.86
	√

	香蕉
	45.6
	3.04
	√

	龙眼
	12.45
	0.83
	√

	芒果
	84.75
	5.65
	√

	其他水果
	60.3
	4.02
	√

	椰子
	50.7
	3.38
	√

	咖啡
	1.95
	0.13
	×

	槟榔
	238.2
	15.88
	√

	胡椒
	25.95
	1.73
	×

	合计
	1602.75
	
	


3、用水定额
（1）工业用水定额
工业用水定额覆盖34个工业行业大类，131个行业中类，共计572个工业产品的1194个用水定额指标。与原《定额》相比，本次修订工业共计修订或增加了41项行业中类（新增了26个产品定额，经过调整细化将41个产品定额合并或拆分为65个产品定额，调整了74个产品的用水定额值或者计量单位），共计增加165个定额值，修订了257个定额值。
调整细化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产品名称经过合并、拆分）、新增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产品定额值或计量单位调整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情况分别见表5-2、表5-3、表5-4。

2

表5-2 调整细化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
	序号
	原产品名称
	单位
	领跑值
	先进值
	通用值
	本次修订产品名称
	单位
	领跑值
	先进值
	通用值
	修改说明

	1 
	原油
	m³/t
	　
	4
	6
	天然原油
	m³/t
	　
	3.5
	3.8
	参考广东等其他多省份产品名称替换为天然原油，名称更准确

	2 
	花生油
	m³/t
	0.29
	0.55
	1.1
	食用植物油
	m³/t
	0.29
	0.55
	1.1
	参考广东等其他多省份产品名称替换为食用植物油，适用范围更广

	3 
	水果类罐头
	m³/t
	18
	20
	22
	蔬菜、水果罐头
	m³/t
	18
	20
	22
	依据国标GB/T18916.54-2021替换为蔬菜、水果罐头

	4 
	肉类罐头
	m³/t
	16
	17
	19
	肉、禽类罐头
	m³/t
	16
	17
	19
	依据国标GB/T18916.54-2021替换为肉、禽类罐头

	5 
	碳酸饮料
	m³/t
	
	1.6
	3
	碳酸饮料（汽水）
	m³/t
	
	1.6
	3
	替换为国标GB/T18916.65-2024中规定的产品

	6 
	纯净水
	m³/t
	2.1
	2.7
	3.4
	饮用纯净水（其他类饮用水）
	m³/t
	
	1.8
	2.7
	

	7 
	矿泉水
	m³/t
	1.6
	1.7
	1.8
	饮用天然矿泉水
	m³/t
	1.6
	1.7
	1.8
	

	8 
	果蔬汁饮料
	m³/t
	1.8
	3
	3.5
	果蔬汁（浆）类饮料
	m³/t
	1.8
	3
	3.5
	

	9 
	咖啡饮料
	m³/t
	5.2
	6.9
	8.5
	咖啡（类）饮料
	m³/t
	
	3.3
	5.6
	

	10 
	植物蛋白饮料
	m³/t
	
	3.5
	6.4
	植物饮料
	m³/t
	
	2.4
	4.3
	

	
	
	
	
	
	
	蛋白饮料
	m³/t
	
	3.3
	5.6
	

	11 
	茶饮料
	m³/t
	5.5
	7.2
	8.6
	茶（类）饮料（奶茶饮料）
	m³/t
	
	3.3
	5.6
	

	
	
	
	
	
	
	茶（类）饮料（其他）
	m³/t
	
	2.4
	4.3
	

	12 
	鲜奶
	m³/t
	2.3
	3.5
	4.1
	杀菌乳
	m³/t
	3.5
	4.5
	7.5
	依据国标GB/T18916.57-2021替换为杀菌乳和灭菌乳

	
	
	
	
	
	
	灭菌乳
	m³/t
	2.4
	3
	5.5
	

	13 
	干酵母
	m³/t
	65
	70
	85
	酵母制品
	m³/t
	65
	70
	85
	依据国标
GB/T 18916.41-2019替换为酵母制品

	14 
	无水乙醇
	m³/kL
	10
	13
	16
	无水乙醇（谷物）
	m³/kL
	10
	13
	16
	依据国标GB/T18916.7-2023按原材料拆分为谷物、薯类、糖蜜3项

	
	
	
	
	
	
	无水乙醇（薯类）
	m³/kL
	10
	13
	16
	

	
	
	
	
	
	
	无水乙醇（糖蜜）
	m³/kL
	10
	13
	16
	

	15 
	普通级食用酒精及工业酒精
	m³/kL
	10
	13
	16
	普通级食用酒精及工业酒精（谷物）
	m³/kL
	10
	13
	16
	

	
	
	
	
	
	
	普通级食用酒精及工业酒精（薯类）
	m³/kL
	10
	13
	17.6
	

	
	
	
	
	
	
	普通级食用酒精及工业酒精（糖蜜）
	m³/kL
	10
	13
	19.2
	

	16 
	优级食用酒精
	m³/kL
	
	13
	18
	优级食用酒精（谷物）
	m³/kL
	10
	13
	18
	

	
	
	
	
	
	
	优级食用酒精（薯类）
	m³/kL
	10
	13
	19.8
	

	
	
	
	
	
	
	优级食用酒精（糖蜜）
	m³/kL
	10
	13
	21.6
	

	17 
	特级食用酒精及中性酒精
	m³/kL
	
	13
	20
	特级食用酒精及中性酒精（谷物）
	m³/kL
	10
	13
	20
	

	
	
	
	
	
	
	特级食用酒精及中性酒精（薯类）
	m³/kL
	10
	13
	22
	

	
	
	
	
	
	
	特级食用酒精及中性酒精（糖蜜）
	m³/kL
	10
	13
	24
	

	18 
	白酒
（原酒取水量）
	m³/kL
	
	26
	43
	原酒（酱香型白酒）
	m³/kL
	
	31.2
	51.6
	依据国标GB/T 18916.15—2024替换为原酒（酱香型白酒）、原酒（其他香型白酒）2项

	
	
	
	
	
	
	原酒（其他香型白酒）
	m³/kL
	
	26
	43
	

	19 
	棉布
	m³/100 m
	　
	2
	3
	棉印染产品（机织物）
	m³/100 m
	1.1　
	1.3
	1.6
	替换为国标
GB/T 18916.4-2022规定的产品

	
	
	
	
	
	
	棉印染产品（纱线、针织物）
	m³/t
	75　
	80
	90
	

	20 
	棉纱
	m³/t
	　
	20
	100
	化纤印染产品（机织物）
	m³/100 m
	0.7
	0.9
	1.1
	

	
	
	
	
	
	
	化纤印染产品（纱线、针织物）
	m³/t
	65
	70
	75
	

	21 
	棉机织物染整产品
	m³/100 m
	　
	1.6
	1.8
	棉、化纤混纺印染产品（机织物）
	m³/100 m
	1.8
	2
	2.4
	

	22 
	棉针织物及沙线染整产品
	m³/t
	　
	80
	90
	棉、化纤混纺印染产品（纱线、针织物）
	m³/t
	100
	110
	120
	

	23 
	洗净毛
（原毛→洗净毛）
	m³/t
	14
	16
	18
	洗净毛条
（原毛→洗净毛）
	m³/t
	
	12
	16
	替换为国标GB/T18916.14-2023规定的产品

	
	
	
	
	
	
	炭化毛
（原毛→炭化毛）
	m³/t
	
	16
	22
	

	24 
	炭化毛
（洗净毛→炭化毛）
	m³/t
	18
	20
	22
	化学处理毛条（洗净毛条→化学处理毛条）
	m³/t
	
	12
	15
	

	
	
	
	
	
	
	精梳毛纱（洗净毛条→毛纱）
	羊毛纤维含量≥30%
	m³/t
	
	70
	80
	

	
	
	
	
	
	
	
	山羊绒或特种动物
纤维含量≥30%
	m³/t
	
	92
	100
	

	25 
	色毛条
（白毛条→色毛条）
	m³/t
	75
	100
	120
	粗梳毛纱（碳化毛→粗梳毛纱）
	羊毛纤维含量≥30%
	m³/t
	
	65
	75
	

	
	
	
	
	
	
	
	山羊绒或特种动物
纤维含量≥30%
	m³/t
	
	80
	90
	

	26 
	色纱
（白纱→色纱）
	m³/t
	80
	100
	130
	精梳毛织物（白毛条-精梳毛织物）
	羊毛纤维含量≥30％
	m³/100 m
	
	12
	14
	

	
	
	
	
	
	
	
	山羊绒或特种动物
纤维含量≥30％
	m³/100 m
	
	16
	19
	

	27 
	毛针织品（整理）
	m³/t
	45
	60
	70
	粗梳毛织物（炭化毛-粗梳毛织物）
	羊毛纤维含量≥30％
	m³/100 m
	
	17
	20
	

	
	
	
	
	
	
	
	山羊绒或特种动物
纤维含量≥30％
	m³/100 m
	
	22
	26
	

	28 
	精梳毛织物（白毛条→精梳毛织物
	m³/100 m
	12
	16
	18
	毛针织品（毛纱-毛针织品）
	羊毛纤维含量≥30％
	m³/t
	
	60
	70
	

	
	
	
	
	
	
	
	山羊绒或特种动物
纤维含量≥30％
	m³/t
	
	120
	140
	

	29 
	粗梳毛织物（洗净毛→粗梳毛织物）
	m³/100 m
	14
	20
	22
	分梳绒（原绒→分梳绒）
	m³/t原绒
	
	28
	32
	

	30 
	羊绒制品（原绒→羊绒制品）
	m³/t
	300
	330
	360
	山羊绒针织品(原绒→山羊绒针织品)
	m³/t
	
	260
	300
	

	31 
	本色化学木（竹）浆
	m³/t风干桨
	　
	50
	60
	本色化学木浆
	m³/t风干桨
	40
	48
	60
	依据国标GB/T18916.5-2022替换为本色化学木浆和本色化学竹浆

	
	
	
	
	
	
	本色化学竹浆
	m³/t风干桨
	45
	50
	60
	

	32 
	印刷书写纸
	m³/t
	
	24
	32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m³/t
	20
	24
	32
	参考福建、广西等其他多省份产品名称替换为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3 
	合成氨（烟煤）
	m³/t
	10
	14
	18
	合成氨（烟煤、褐煤）
	m³/t
	
	8
	12
	依据国标GB/T18916.8-2025合并为合成氨（烟煤、褐煤）

	34 
	合成氨（褐煤）
	m³/t
	10
	14
	22
	
	
	
	
	
	

	35 
	水泥
	m³/t
	
	0.195
	0.460
	水泥（水泥生产企业）
	m³/t
	
	0.195
	0.46
	依据国标GB/T 18916.62-2022替换为水泥（水泥生产企业）、水泥（水泥粉磨站企业）2项，其中水泥（水泥生产企业）定额值参考国标

	
	
	
	
	
	
	水泥（水泥粉磨站企业）
	m³/t
	0.02
	0.05
	0.08
	

	36 
	氧化铝（烧结法）
	m³/t
	1.0
	1.9
	2.4
	氧化铝（其他工艺）
	m³/t
	0.7
	1.3
	1.7
	依据国标GB/T18916.12-2023合并为氧化铝（其他工艺）

	37 
	氧化铝（联合法）
	m³/t
	0.7
	1.3
	1.7
	
	
	
	
	
	

	38 
	电子钟收音机
	m³/万台
	　
	130
	160
	收音机
	m³/万台
	　
	130
	160
	参考其他省份定额合并为收音机

	39 
	气象收音机
	m³/万个
	　
	130
	160
	
	
	
	
	
	

	40 
	焦炭
	m³/t
	0.7
	1.23
	2.73
	炼焦（常规焦炉）
	m³/t
	1.2
	1.4
	1.9
	依据国标GB/T18916.30-2017替换为炼焦（常规焦炉）、炼焦（热回收焦炉）、炼焦（半焦炉）3项

	
	
	
	
	
	
	炼焦（热回收焦炉）
	m³/t
	0.4
	0.6
	1.1
	

	
	
	
	
	
	
	炼焦（半焦炉）
	m³/t
	0.6
	0.7
	0.9
	

	41
	乙烯
	m³/t
	
	7.5
	10
	乙烯
	原料：乙烷、石脑油和加氢尾油等
	m³/t
	
	7.5
	10
	依据国标GB/T18916.13-2024进行调整

	
	
	
	
	
	
	
	原料：丙烷
	m³/t
	
	4.5
	6.2
	

	
	
	
	
	
	
	
	原料：煤
	m³/t
	
	16
	24
	



表5-3 新增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领跑值
	先进值
	通用值
	修改说明

	1 
	纯度99%以上的稀土产品种类（10种及以上）
	m³/t
	70
	80
	90
	依据国标
GB/T 18916.43-2019新增

	2 
	槟榔加工
	m³/t
	9.2
	16.8
	27
	依据收集材料新增

	3 
	葡萄糖（结晶葡萄糖）
	m³/t
	2.3
	2.5
	2.8
	依据国标GB/T18916.22-2016新增

	4 
	葡萄糖（葡萄糖浆）
	m³/t
	2.8
	4.5
	5.0
	

	5 
	酵母衍生制品
	m³/t
	90
	100
	115
	依据国标
GB/T 18916.41-2019新增

	6 
	炼乳
	m³/t
	4
	4.5
	10
	依据国标
GB/T 18916.57-2021新增

	7 
	再制干酪
	m³/t
	10.5
	12
	20
	

	8 
	果蔬汁（浆）
	以果蔬原料制取
	m³/t
	
	5.2
	7.5
	依据国标
GB/T 18916.65-2024新增

	9 
	
	其他
	m³/t
	
	2.4
	4.3
	

	10 
	浓缩果蔬汁
	m³/t
	
	11.4
	17
	

	11 
	特殊用途饮料
	m³/t
	
	2.4
	4.3
	

	12 
	风味饮料
	m³/t
	
	2.4
	4.3
	

	13 
	椰子汁
	m³/t
	1.9
	3.2
	6.1
	依据收集材料新增

	14 
	炸药
	m³/t
	
	
	8
	

	15 
	浓缩乳胶
	m³/t
	
	4.2
	5
	

	16 
	电解铝（电解铝液）
	m³/t
	0.4
	0.8
	1
	依据国标GB/T 18916.16-2023新增

	17 
	电解铝（重熔用铝锭）
	m³/t
	0.7
	1.1
	1.5
	

	18 
	燃煤发电（空气冷却）（单机容量<300MW）
	m³/MW•h
	0.3
	0.32
	0.8
	依据国标GB/T18916.1-2021新增

	19 
	燃煤发电（空气冷却）（单机容量=300MW）
	m³/MW•h
	0.23
	0.3
	0.57
	

	20 
	燃煤发电（空气冷却）（单机容量=600MW）
	m³/MW•h
	0.22
	0.27
	0.49
	

	21 
	燃煤发电（空气冷却）（单机容量=1000MW）
	m³/MW•h
	0.21
	0.24
	0.42
	

	22 
	垃圾焚烧发电
	m³/MW•h
	
	3
	4.5
	依据收集材料新增

	23 
	包装用纸
	m³/t
	
	20
	25
	依据国标GB/T18916.5-2022新增

	24 
	丙烯
	原料：乙烷、石脑油和加氢尾油等
	m³/t
	
	7.5
	10
	依据国标GB/T18916.13-2024新增

	25 
	
	原料：丙烷
	m³/t
	
	4.5
	6.2
	

	26 
	
	原料：煤
	m³/t
	
	16
	24
	



表5-4 产品定额值或计量单位调整的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
	序号
	原《定额》（2021版）
	本次修订用水定额

	
	产品名称
	单位
	领跑值
	先进值
	通用值
	
单位
	领跑值
	先进值
	通用值

	1 
	天然气
	m³/t
	
	
	2
	m³/t
	
	1
	1.8

	2 
	面粉
	m³/t
	
	
	1
	m³/t
	
	0.17
	0.2

	3 
	生猪屠宰
	m³/头
	
	0.4
	0.88
	m³/头
	0.5
	0.6
	0.7

	4 
	味精
	m³/t
	15
	20
	25
	m³/t
	12
	15
	25

	5 
	酱油
	m³/t
	3.5
	8
	10
	m³/t
	3.5
	8
	9

	6 
	白酒（成品酒）
	m³/kL
	
	5.5
	6
	m³/kL
	
	5
	6

	7 
	啤酒
	m³/kL
	
	3.5
	5
	m³/kL
	2.4
	3.5
	5

	8 
	乳酸饮料
	m³/t
	4.9
	5.6
	8
	m³/t
	2
	3
	6

	9 
	茶饮料
	m³/t
	5.5
	7.2
	8.6
	m³/t
	2.5
	3.5
	5

	10 
	植物蛋白饮料
	m³/t
	
	3.5
	6.4
	m³/t
	
	3.3
	5.6

	11 
	卷烟
	m³/箱
	
	0.4
	0.6
	m³/标箱
	
	0.25
	0.4

	12 
	袜子
	m³/万双
	169
	174
	192
	m³/万双
	
	7
	16

	13 
	三合板
	m³/m³
	
	
	4.9
	m³/m³
	
	1.8
	2

	14 
	刨花板
	m³/m³
	
	0.98
	3.96
	m³/m³
	
	2
	2.5

	15 
	竹、藤家具
	m³/件
	
	0.2
	0.58
	m³/百件
	
	30
	50

	16 
	漂白化学木浆
	m³/t风干桨
	
	60
	75
	m³/t风干桨
	50
	60
	75

	17 
	漂白化学竹浆
	m³/t风干桨
	
	65
	85
	m³/t风干桨
	55
	65
	85

	18 
	漂白化学非木（麦草、芦苇、甘蔗渣）浆
	m³/t风干桨
	
	90
	110
	m³/t风干桨
	70
	90
	110

	19 
	未脱墨废纸浆
	m³/t风干桨
	
	15
	20
	m³/t风干桨
	12
	15
	20

	20 
	化学机械木浆
	m³/t风干桨
	22.15
	25
	30
	m³/t风干桨
	22
	25
	30

	21 
	生活用纸
	m³/t
	
	25
	30
	m³/t
	14
	25
	30

	22 
	箱纸板
	m³/t
	
	18
	24
	m³/t
	15
	18
	24

	23 
	白纸板
	m³/t
	
	24
	30
	m³/t
	20
	24
	30

	24 
	瓦楞原纸
	m³/t
	
	15
	22
	m³/t
	12
	15
	22

	25 
	印刷品
	m³/万印
	0.4
	0.5
	0.8
	m³/t
	0.5
	1.7
	5

	26 
	PS印刷板
	m³/万m2
	
	
	567
	m³/万m2
	
	255
	290

	27 
	蜡笔
	m³/t
	
	
	4.3
	m³/t
	
	3
	4

	28 
	人造宝石首饰
	m³/t
	
	
	18.2
	m³/件
	
	0.2
	0.3

	29 
	塑料花
	m³/打
	
	
	0.25
	m³/t
	
	213
	431

	30 
	童车
	m³/辆
	
	0.2
	0.28
	
m³/辆
	
	0.09
	0.11

	31 
	盐酸
	m³/t
	4
	6
	8
	
m³/t
	3
	4
	6.5

	32 
	立德粉
	m³/t
	10
	13
	18
	m³/t
	
	8
	10

	33 
	钛白粉
	m³/t
	40
	63
	70
	m³/t
	40
	52
	70

	34 
	醋酸乙烯
	m³/t
	10
	11
	14
	m³/t
	6
	7.5
	11.5

	35 
	液氯
	m³/t
	2
	3
	4
	m³/t
	1.3
	2
	3

	36 
	合成氨
（无烟块煤（型煤））

	m³/t
	7
	10
	14
	m³/t
	
	7.5
	11

	37 
	合成氨（天然气）
	m³/t
	7
	7.5
	12
	m³/t
	
	5.5
	9

	38 
	磷肥
	m³/t
	
	2
	8
	m³/t
	1.5
	3
	5

	39 
	复合肥
	m³/t
	
	
	0.8
	m³/t
	
	0.5
	0.8

	40 
	油墨
	m³/t
	
	
	8
	m³/t
	
	2
	4

	41 
	肥皂（固）
	m³/t
	
	6.152
	15.46
	m³/t
	
	6
	15

	42 
	香皂
	m³/t
	
	
	15
	m³/t
	9.5
	10.5
	12.5

	43 
	洗涤剂
	m³/t
	5
	6
	8
	m³/t
	
	4
	6

	44 
	青霉素工业盐
	m³/t
	
	200
	340
	m³/t
	100
	200
	340

	45 
	维生素C
（化学原料药）
	m³/t
	
	110
	140
	m³/t
	100
	110
	140

	46 
	橡胶
	m³/t
	
	
	117
	m³/t
	
	70
	90

	47 
	塑料编织袋
	m³/t
	
	
	24.8
	m³/t
	
	
	12

	48 
	塑料制品
	m³/t
	
	
	12
	m³/t
	
	8
	10

	49 
	水泥熟料
	m³/t
	
	0.225
	0.510
	m³/t
	0.165
	0.225
	0.51

	50 
	水泥（湿法脱硫）
	m³/t
	
	0.255
	0.540
	m³/t
	0.225
	0.3
	0.545

	51 
	红标砖
	m³/万块
	
	
	3
	m³/万块
	
	
	2.3

	52 
	花岗石（天然石材）
	m³/m2
	
	1.9
	6.18
	m³/m2
	
	0.08
	0.24

	53 
	平板玻璃
	m³/t重量箱
	
	0.15
	0.30
	m³/t重量箱
	0.1
	0.15
	0.30

	54 
	保温瓶
	m³/只
	
	
	0.12
	m³/只
	
	0.06
	0.09

	55 
	陶瓷砖（板）
	m³/m2
	
	0.05
	0.08
	m³/m2
	0.03
	0.05
	0.08

	56 
	卫生陶瓷
	m³/t
	
	8
	10
	m³/t
	6.5
	8
	10

	57 
	锌
	m³/t
	
	12
	14
	m³/t
	10
	12
	14

	58 
	精锑、锑白粉
	m³/t
	
	30
	35
	m³/t
	25
	30
	35

	59 
	氧化铝（拜耳法）
	m³/t
	0.6
	1.1
	1.4
	m³/t
	0.6
	1.1
	1.4

	60 
	无缝钢管
	m³/t
	
	
	2.6
	m³/t
	0.3
	0.86
	1.56

	61 
	金属五金电镀
	m³/t
	1.2
	1.5
	1.9
	m³/t
	0.02
	0.08
	0.12

	62 
	锅炉
	m³/蒸t
	
	50
	104
	m³/蒸t
	50
	76
	84

	63 
	压缩机
	m³/台
	
	3.5
	11.6
	m³/台
	
	0.6
	0.75

	64 
	轴瓦、活塞环
	m³/万片
	
	
	869.5
	m³/万片
	
	263
	326

	65 
	轻型载货汽车
	m³/台
	
	34
	40
	m³/台
	
	34
	40

	66 
	轿车
	m³/辆
	
	18
	20
	m³/辆
	5.5
	8
	12

	67 
	民用船舶
	m³/t
	
	3.2
	69
	m³/t载重吨
	2.4
	3
	6

	68 
	摩托车
	m³/辆
	
	0.74
	10.1
	m³/辆
	
	1.5
	2

	69 
	电线
	m³/km
	
	
	3
	m³/km
	
	0.8
	1.5

	70 
	电缆
	m³/t
	
	
	10.6
	m³/t
	
	18
	20

	71 
	换气扇
	m³/万台
	
	
	200
	m³/万台
	
	112
	121

	72 
	风扇
	m³/万台
	
	
	200
	m³/万台
	
	112
	121

	73 
	计算机
	m³/台
	
	
	24
	m³/万台
	
	200
	500

	74 
	电子元件
	m³/万台
	
	
	11.5
	m³/万只
	0.5
	1
	2



2

从本次修订综合情况来看，本次对工业行业进行修订的主要行业为酒的制造、纺织染整产品、毛纺织产品、纸浆制造、造纸、煤炭加工、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橡胶制品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和电力生产共15个行业。沿用原《定额》的工业行业主要为铁矿采选、水产品加工、方便食品制造、其他食品制造、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不含芳烃、聚酯）、合成材料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和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13个行业。
工业行业产品定额的修订，由国标、其他省份以及典型企业的调研3项指标来共同确定，始终遵循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定额修订成果基本上呈现出不同幅度的下降，这与行业的发展状况、水资源量现状以及政府对水资源使用的严加管理和重视程度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目前，工业用水定额主要用于企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及取水许可审批、用水计划下达与管理、节水型企业创建、节水评价、水资源及节水相关规划等方面，为区域工业企业布局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2）服务业用水定额
本次修订后，服务业包含综合零售，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其他餐饮业服务，绿化管理，洗染服务，洗浴和保健养生服务，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管理总计34个行业类别，117个定额值。服务业新增了3个服务类型的定额，调整了27个服务类型的定额，共计增加定额值11个。
本次修订分类分级制定了用水定额，覆盖面广泛。
1）学校用水定额
本次海南省学校用水定额修订依据收集的2022-2024年海南省各类学校的用水数据，采用冒泡法，将前8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设置为通用值，将前20%用水单位能到达的用水水平设置为先进值。根据冒泡法，同时参考国标，海南省高等教育学校通用值定额值为60m³/人·a，先进值定额值为29m³/人·a；海南省中等教育学校通用值定额值为26m³/人·a，先进值定额值为12.4m³/人·a；海南省初等教育学校通用值定额值为13.2m³/人·a，先进值定额值为7.1m³/人·a。
2）综合医院用水定额
基于海南的医疗设施建设具体情况，海南省各个等级医院用水水平差异波动较大，许多医院用水水平远低于定额要求，仍存在很大的改善调整空间。本次定额修订海南省综合医院用水定额标准依旧全部采用水利部标准《服务业用水定额：综合医院》。
3）宾馆行业用水定额
据2024年《海南省统计年鉴》，海南全省各市县共有旅游饭店757家。本次修订，在全省内收集调研了大量旅游饭店。删去数据不合理或数据不完整样本后，尚余171家酒店样本调研数据有效。
本次定额修订根据收集的酒店样本数据，采用冒泡法，以前8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通用值，以前2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先进值，同时参考水利部标准，来确定海南省酒店用水定额标准。本次修订的海南省酒店用水定额标准如表5-5所示。
表5-5 新修订旅游酒店用水定额标准
	酒店类别
	单位
	先进值（m³）
	通用值（m³）

	四、五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
	m³/床•a
	167.5
	346.8

	三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
	m³/床•a
	144
	226

	一星、二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
	m³/床•a
	110
	180

	星级以下
	m³/床•a
	70
	125


新修订旅游酒店用水定额标准中一星、二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与星级以下酒店采用水利部标准。
在所调研的酒店中，有部分四、五星酒店属于别墅式酒店，床位并不多，但总用水量很大。调查发现，这些酒店住宿房间用水并不大，但为了满足全国各地游客在酒店内戏水和疗养的需求，酒店泳池、水疗和绿化面积很大，酒店具有疗养功能，与一般酒店功能定位明显不同。泳池、水疗和绿化每天的耗水量非常大，是这些酒店用水的主体。
收集的酒店样本数据亦显示，三到五星非别墅式酒店中，大部分酒店用水水平较高。这说明海南中高端酒店用水水平整体较高，别墅式酒店用水量大应是用水用途与非别墅式酒店不同导致的。
《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强调因地制宜原则，“用水定额编制要充分考虑本地水资源条件、用水总量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工程技术条件”；《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编制导则（征求意见稿）》中亦强调因地制宜原则，“编制用水定额应考虑各地区的不同水资源条件，缺水地区要坚持以水定供、以水定需，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要结合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注意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
根据以上因地制宜原则，海南省水资源丰富，且是全国唯一一个全域处于热带的热门旅游省份，考虑旅游业是海南省的最大经济支柱产业（约占GDP的‌15%–18%‌），这种别墅式酒店不可或缺。本次我们将这类独具海南特色的别墅式酒店从一般的旅游酒店中剥离出来，定义为旅游康养酒店，新增具有海南特色的旅游康养酒店（此类酒店泳池、水疗和绿化面积巨大，满足外地游客在酒店内戏水和疗养的需求）用水定额标准。
根据本次收集到本省酒店的泳池、水疗和绿化面积及用水情况，旅游康养酒店的界定标准如下：
（一）酒店属于四、五星级酒店，或建设标准与四、五星级酒店对标；
（二）康养功能区（泳池、水疗）与占地面积比值大于0.04；
（三）绿化面积与占地面积的比值大于0.5；
（四）房间面积与占地面积的比值小于0.5；
满足标准（一），且标准（二）（三）（四）中满足2个及以上则判定属于旅游康养酒店。
根据本次收集的18条旅游康养酒店样本，采用冒泡法以前8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通用值，以前2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先进值，由于其他省份用水定额标准缺少类似定额标准，故本次新增不参考其他省份相关定额。本次新增的旅游康养酒店通用值定额值为955m³/床•a，先进值定额值为655m³/床•a。
4）机关单位用水定额
本次海南省定额修订在全省范围内收集了38家国家行政机构用水数据，本次定额修订根据收集的机关单位样本数据，采用冒泡法，以前8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通用值，以前20%用水单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做为先进值，同时参考水利部标准，来确定海南省机关单位用水定额标准。本次修订的海南省机关单位通用值定额值为36m³/（人·a），先进值通用值为14.2m³/（人·a）。
5）其他服务业用水定额
游泳场所（室内）、游泳场所（室外）采用最新版国标GB/T42865.1-2023进行修订，游泳场所（淋浴）采用最新版水利部标准（水节约2021）进行新增。游泳场所（室内）通用值定额值为43L/(m³•d)，先进值定额值为26/(m³•d)；游泳场所（室外）通用值定额值为56L/(m³•d)，先进值定额值为31/(m³•d)；游泳场所（淋浴）通用值定额值为40L/人·场，先进值定额值为25/人·场。
洗涤工厂采用最新版水利部标准（水节约2021）进行新增。洗涤工厂（医疗类）通用值定额值为30L/kg，先进值定额值为15/L/kg;洗涤工厂（非医疗类）通用值定额值为23L/kg，先进值定额值为12/L/kg
高尔夫球场采用最新版国标GBT42865.2-2025进行修订，通用值定额值为0.48m³/m2•a，先进值为0.38m³/m2•a，与原定额参考的水利部用水定额（水节约〔2021〕107号）保持一致。
经过与其他省份的对比分析，本次修订参考福建、江苏和广东省定额，将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候车室）修改为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火车站），将单位修改为L/人•次，定额值参考广东省定额标准，先进值15L/人•次，通用值25L/人•次；将道路运输辅助活动（候车室）修改为道路运输辅助活动（汽车客运站），将单位修改为L/人•次，定额值参考广东省定额标准，先进值18L/人•次，通用值40L/人•次；将航空运输辅助活动（候车室）修改为航空运输辅助活动（机场），将单位修改为L/人•次，定额值参考广东省定额标准，先进值60L/人•次，通用值90L/人•次。
考虑到相邻省份用水条件的相似性，公厕用水定额通用值参考广东省定额标准进行修订，通用值定额值为9L/人•次，先进值不变依旧为6L/人•次。
考虑到相邻省份用水条件的相似性，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烈士陵园和纪念馆3项用水定额参考福建省定额标准进行修订，将单位修改为m³/㎡·a，通用值定额值为1.1m³/㎡·a，先进值定额值为0.37m³/㎡·a。
对于其他服务业由于国家标准与水利部标准并未更新，且缺少其他省份定额标准可供参考，故本次定额修订不做调整。
（3）建筑业用水定额
本次修订后，建筑业增加了1个行业中类，两种建筑的定额值，共计增加定额值2个：增加体育场馆建筑的体育场和体育馆用水定额标准，采用水利部标准，体育场和体育馆用水定额标准分别为0.5m³/m2和0.6m³/m2。
[bookmark: OLE_LINK32]（4）居民生活用水
本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值经复核论证，不做修订。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包含5种不同城镇规模5个定额值、农村居民生活用水2个定额值。
（5）农业用水定额
本次修订后，农业用水包括8类地区20种农作物灌溉2304个定额值、18类地区105个渔业定额值、32个畜牧业定额值和林业2个定额值。详细修订情况如下：
本次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分区未修订。农作物用水定额增加了槟榔、椰子、火龙果和哈密瓜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共计增加480个定额值，其中通用值96个，先进值384个），修订了海南省甘蔗八个分区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50%和75%保证率）（农作物共计修订了80个定额值，其中通用值16个，先进值64个）；畜牧业用水定额本次修订将牛细分为奶水牛、奶牛和肉牛三种，修订了规模养殖牛、猪、羊、鸡、鸭、鹅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增加了家庭散养牛、猪、羊、鸡、鸭、鹅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畜牧业共计修订了12个定额值，通用值6个，先进值6个；新增了20个定额值，通用值10个，先进值10个）。共计修订或新增定额值592个，其中通用值128个，先进值464个。
4 、附录
本次修订附录 A 为工业用水定额，附录B为服务业用水定额，附录C为建筑业用水定额，附录D为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列举了本文件参考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国家、水利部和各省用水定额标准、规程规范和其他技术标准、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等。
[bookmark: _Toc31945][bookmark: _Toc224917499]（二）条款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第74号令，2002年8月发布，2016年修正）；
[bookmark: OLE_LINK22]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2006年2月发布，2017年修订）；
[bookmark: OLE_LINK29]3）《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6号，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4）《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2024年8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OLE_LINK23]5）《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47号，2017年修正）；
[bookmark: OLE_LINK24]6）《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17年修正）；
[bookmark: OLE_LINK25]7）‌《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
8）‌《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公告2024年第12号）。
（2）国家、水利部和各省用水定额标准
1）《取水定额第1部分：火力发电》（GB/T18916.1-2021）；
2）《取水定额第2部分：钢铁联合企业》（GB/T18916.2-2022）；
3）《取水定额第3部分：石油炼制》（GB/T18916.3-2022）；
4）《取水定额第4部分：纺织染整产品》（GB/T18916.4-2022）；
5）《取水定额第5部分：造纸产品》（GB/T18916.5-2022）；
6）《取水定额第6部分：啤酒制造》（GB/T18916.6-2023）； 
7）《取水定额第7部分：酒精》（GB/T18916.7-2023）；
8）《工业用水定额第8部分：合成氨》（GB/T18916.8-2025）；
9）《取水定额第9部分：谷氨酸钠(味精)》（GB/T18916.8-2022）；
10）《取水定额第10部分：化学制药产品》（GB/T18916.10-2021）；
11）《取水定额第11部分：选煤》（GB/T18916.11-2021）；
12）《取水定额第12部分：氧化铝生产》（GB/T18916.12-2012）；
13）《工业用水定额第13部分：乙烯和丙烯》GB/T18916.13-2024）；14）《取水定额第14部分：毛纺织产品》（GB/T18916.14-2023）；
15）《工业用水定额第15部分：白酒》（GB/T18916.15-2024）；
16）《取水定额第16部分：电解铝》（GB/T18916.16-2023）；
17）《取水定额第17部分：堆积型铝土矿生产》（GB/T18916.17-2016）；
18）《取水定额第18部分：铜冶炼生产》（GB/T18916.18-2015）；
19）《取水定额第19部分：铅冶炼生产》（GB/T18916.19-2015）；
20）《取水定额第20部分：化纤长丝织造产品》（GB/T18916.20-2016）；
21）《取水定额第21部分：真丝绸产品》（GB/T18916.21-2016）；
22）《取水定额第22部分：淀粉糖制造》（GB/T18916.22-2016）；
23）《取水定额第23部分：柠檬酸生产》（GB/T18916.23-2015）；
24）《取水定额第24部分：麻纺织产品》（GB/T18916.24-2016）；
25）《取水定额第25部分：粘胶纤维产品》（GB/T18916.25-2016）；
26）《取水定额第26部分：纯碱》（GB/T18916.26-2017）；
27）《取水定额第27部分：尿素》（GB/T18916.27-2017）；
28）《取水定额第28部分：工业硫酸》（GB/T18916.28-2017）；
29）《取水定额第29部分：烧碱》（GB/T18916.29-2017）；
30）《取水定额第30部分：炼焦》（GB/T18916.30-2017）；
31）《取水定额第31部分：钢铁行业烧结/球团》（GB/T18916.31-2017）；
32）《取水定额第32部分：铁矿选矿》（GB/T18916.32-2017）；
33）《取水定额第33部分：煤炭间接液化》（GB/T18916.33-2018）；
34）《取水定额第34部分：煤炭直接液化》（GB/T18916.34-2018）；
35）《取水定额第35部分：煤制甲醇》（GB/T18916.35-2018）；
36）《取水定额第36部分：煤制乙二醇》（GB/T18916.36-2018）；
37）《取水定额第37部分：湿法磷酸》（GB/T18916.37-2018）；
38）《取水定额第38部分：聚氯乙烯》（GB/T18916.38-2018）；
39）《取水定额第39部分：煤制天然气》（GB/T18916.39-2018）；
40）《取水定额 第40部分 ：船舶制造》（GB/T18916.40-2019）；
41）《取水定额 第41部分： 酵母制造》（GB/T18916.41-2019）；
42）《取水定额 第42部分：黄酒制造》（GB/T18916.42-2019）；
43）《取水定额 第44部分：氨纶产品》（GB/T18916.44-2019）；
44）《取水定额 第45部分：再生涤纶产品》（GB/T18916.45-2019）；
45）《取水定额 第48部分：维轮产品》（GB/T18916.48-2020）；
46）《取水定额 第49部分：氨纶产品》（GB/T18916.49-2020）；
47）《取水定额 第50部分：聚酯涤纶产品》（GB/T18916.50-2020）；
48）《取水定额 第51部分：对二甲苯》（GB/T18916.51-2020）；
49）《取水定额 第52部分：精对苯二甲酸》（GB/T18916.52-2020）
50）《取水定额 第53部分：食糖》（GB/T18916.53-2021）；
51）《取水定额 第54部分：罐头食品》（GB/T18916.54-2021）；
52）《取水定额 第55部分：皮革》（GB/T18916.55-2021）；
53）《取水定额 第56部分：毛皮》（GB/T18916.56-2021）；
54）《取水定额第57部分:乳制品》（GB/T 18916.57-2021）；
55）《取水定额第58部分:钛白粉》（GB/T 18916.58-2021）；
56）《取水定额第59部分:醋酸乙烯》（GB/T 18916.59-2021）；
57）《取水定额第60部分:有机硅》（GB/T 18916.60-2021）；
58）《取水定额第61部分:赖氨酸盐》（GB/T 18916.61-2022）；
59）《取水定额第62部分:水泥》（GB/T 18916.62-2022）；
60）《取水定额第63部分:平板玻璃》（GB/T 18916.63-2022）；
61）《取水定额第64部分:建筑卫生陶瓷》（GB/T 18916.64-2022）；
62）《工业用水定额第65部分:饮料》（GBT18916.65-2024）；
63）《工业用水定额第66部分:石材》（GBT18916.66-2024);
64）《服务业用水定额第1部分：游泳场所》(GB/T42865.1-2023)；
65）《服务业用水定额第2部分：高尔夫球场》(GB/T42865.2-2025)；
66）《服务业用水定额第3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GB/T 42865.3-2025）；
67）《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林牧渔业及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DB45/T 804—2025）；
68）《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DB45/T 678-2023）；
69）《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生活用水定额》（DB45/T 679-2023）；
70）《海南省用水定额》（DB46/T 449-2021）；
71）《贵州省用水定额》（DB52/T 725-2025）；
72）《云南省用水定额》（DB53/T 168-2026）；
73）《广东省用水定额》（DB44/T 1461-2021）（2023年修正版）；
74）《江苏省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生活和农业用水定额（2025年修订）》（苏水节〔2025〕2号）；
75）《福建省用水定额》（DB35/T 772-2023 ）；
76）《湖南省用水定额》（DB43/T 388.1-2025）；
（2）规程规范和其他技术标准
1）《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32716-2016）；
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年修正版）；
[bookmark: OLE_LINK15]3）《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2018）‌；
[bookmark: OLE_LINK16]4）《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2018）；
[bookmark: OLE_LINK17]5）《喷灌工程技术规范》（GB/T50085-2007）；
6）《微灌工程技术标准》（GB/T 50485-2020）；
7）《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GB/T 29404-2012）；
8）《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2023）；
9）《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编制导则》（征求意见稿）（GB/T 32716—202X）；
10）《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2002））（2023年局部修订版）；
11）《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 43824-2024）；
12）《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2018）；
13）《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
14）《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
1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bookmark: OLE_LINK11]16）《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50288-2018）；
[bookmark: OLE_LINK12]17）《‌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 20203-2017）；
[bookmark: OLE_LINK13]18）《灌溉试验规范》（SL13-2015）；
[bookmark: OLE_LINK14]19）《灌溉水利用率测定技术导则》(（SL/T 699—2025）)；
[bookmark: OLE_LINK19]20）《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30681-2014）；
[bookmark: OLE_LINK20]21）《洗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30682-2014）；
[bookmark: OLE_LINK21]22）《高尔夫球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4-2014）；
23）《农村生活饮用水量》（GB/T 11730-2025）。
（3）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2）《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3）《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国办发〔2025〕45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农业节水纲要（2012~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2〕55号）；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5）《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
7）《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发改环资规〔2019〕695号）；
8）《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流域机构农村水利管理规划的通知》（办农水〔2013〕211号）；
9）《水利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的通知》（水资源〔2016〕379号）；
10）《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9部委关于印发〈“十三五”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水资源〔2016〕463号）；
11）《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资源〔2013〕268号）；
12）《水利部关于做好用水定额评估工作的通知》（水资源函〔2015〕820号）；
13）《用水定额评估技术要求》（水利部水资源司，2015.4）；
14）《重点工业行业用水效率指南》（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统计局，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2013.9）；
1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宾馆等三项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19〕284号）；
16）《水利部关于印发钢铁等十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19〕373号）；
17）《水利部关于印发小麦等十项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9号）；
18）《水利部关于印发住宅房屋建筑等两项建筑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13号）；
19）《水利部关于印发水稻等七项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14号）；
20）《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号）；
21）《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造纸等七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311号）；
22）《水利部关于印发综合医院等十一项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107号）；
23）《水利部关于印发马铃薯等农业、体育场馆建筑五项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259号）；
24）《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铁合金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264号）；
[bookmark: OLE_LINK28]25）《水利部关于印发苹果等两项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363号）；
26）《水利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节约(2024)286号)；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27）《全国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指导细则（2024）》（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2024 年）；
[bookmark: OLE_LINK27]28）《珠江流域用水定额合理性评估（2014年度-海南）》（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15）；
29）《节水型社会建设——珠江流域用水定额评估（2016年度）》（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17）；
30）《节水型社会建设——海南省用水定额评估》（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19）；
31）《水资源节约——珠江流域五省区用水定额评估报告-2023年》（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23年）；
[bookmark: OLE_LINK18]32）《珠江流域用水定额汇编》（珠江水利委员会节约保护处，2024.3）；
33）《海南省统计年鉴》（2019年、2022年、2023年、2024年）；
34）《海南省水资源公报》（2019年、2022年、2023年、2024年）；
35）2021年海南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成果报告，2022年2月，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6）2022年海南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成果报告，2023年2月，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7）评估省区的其他相关资料及地方文件。
[bookmark: _Toc224917500][bookmark: _Toc6314]（三）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 、工业用水定额修订
本次工业用水定额的修订综合采用经验法、统计分析法、类比法、技术测定法、算术平均法、调节系数法、冒泡法以及参考国家和行业标准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通过多方法交叉验证与综合研判，确保定额取值科学合理、稳妥可行。
首先，将海南省现行工业行业用水定额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水利部发布的行业用水定额及相关行业标准进行系统比对分析，明确各行业、各产品用水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位置。对于已发布国家用水定额标准的行业或产品，原则上以国家标准为基准，结合海南省产业结构、生产工艺水平、水资源条件及管理要求，运用经验判断和调节系数法对定额值进行合理修订；对于尚未制定国家标准的行业或产品，则选取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相近的省份作为参照对象，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合理的定额取值范围。
在数据支撑方面，本次修订系统收集了海南省2022—2024年各行业用水单位的实际用水数据，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校核和统计分析，在此过程中综合采用技术测定法、算术平均法等方法对典型企业和产品用水水平进行测算和归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冒泡法对行业用水水平进行分级划分。以调查样本中前 80% 用水单位能够达到的用水水平作为通用用水定额值，以前 20% 用水单位能够达到的用水水平作为先进用水定额值，用以体现行业整体用水水平与节水先进水平的差异。
对于未能收集到海南省实际用水数据，且无国家用水定额标准的产品或行业，但在其他省份已普遍制定相关用水定额的情形，本次修订参考临近省份或用水水平相当省份的相关定额标准进行修订。
在定额值最终确定阶段，将上述计算得到的定额结果与现行国家用水定额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当计算结果严于国家标准时，采用本次修订计算确定的定额值；当计算结果宽于国家标准时，原则上采用国家用水定额标准，以确保与国家标准有效衔接并体现节水约束导向。
对于未能收集到实际用水数据的行业或产品，若已有国家用水定额标准，则直接采用国家标准；若无国家标准且缺乏其他省份可供参考的定额数据，则本次修订暂不作调整，维持现行定额水平。
与原《定额》相比，本次修订工业共计修订或增加了41项行业中类，共计增加165个定额值，修订了257个定额值。依据国标或水利部标准、其他省份定额标准或本省样本数据修订的行业中类如表5-6所示。
表5-6 工业修订或新增的行业中类统计表
	工业修订
	国标或水利部标准
	其他省份
	本省样本数据

	产品类别
	罐头食品、饮料制造、乳制品制造、酵母制品、酒的制造、纺织染整产品、毛纺织产品、纸浆制造、肥料制造、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氧化铝、炼焦、乙烯和丙烯、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燃煤发电、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天然石材
	石油开采、植物油加工、造纸、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天然气开采、谷物磨制、屠宰及肉类加工、卷烟制造、服饰制造、人造板制造、竹，藤家具制造、印刷、家用电力器具制造、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塑料家具制造
	蔬菜菌类水果和坚果加工（槟榔加工）、饮料制造（椰子汁）、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炸药）、橡胶制品业（橡胶、浓缩乳胶）、电力生产（垃圾发电）

	产品个数
	104
	48
	6


[bookmark: _Toc58255581]2、服务业用水定额修订
参考《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根据各城镇公共行业用水调查资料情况，主要采用简单平均法和冒泡法，同时参照试行定额和外省定额值进行对比和校正。
在城镇公共服务业用水定额修订过程中，依据不同服务业类型样本数量和数据完整性，采取差异化的方法确定用水定额值。对于样本数量较少、统计分布特征不明显的服务业类型，采用简单平均法对收集到的单位用水数据进行测算，计算得到代表性用水水平。在此基础上，将测算结果与现行国家用水定额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当测算得到的定额值严于国家标准时，采用本次测算确定的定额值；当测算结果宽于国家标准时，采用国家用水定额标准，以确保定额取值不低于国家节水约束要求。
对于样本数量较多、数据基础较为充分、能够反映用水水平分布特征的服务业类型，采用冒泡法对用水水平进行分级分析。通过对样本用水数据进行排序，以前80%用水单位能够达到的用水水平作为通用用水定额值，以前 20%用水单位能够达到的用水水平作为先进用水定额值。在此基础上，将计算得到的定额值与国家用水定额标准进行逐项对比，当计算结果严于国家标准时，采用本次修订确定的定额值；当计算结果宽于国家标准时，采用国家用水定额标准。
①简单平均法。计算各用水单位综合单位用水量，剔除综合单位用水量极值，结合实地调查结果，选择合理的用水调查样本，将其平均值作为该行业用水定额，反映了该行业综合单位用水量的一般水平，计算公式如下式。

式中Vi——各用水单位综合单位用水量；n——用水调查样本数。
②冒泡法。冒泡法是一种基于样本排序和分位统计的定额分级方法，通过对用水水平样本数据进行排序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分位值作为用水定额取值依据，计算公式如下式。
设某行业（或服务业类型）共有n个有效样本，其单位用水量为：
[image: ]
[bookmark: _Toc58255583]按单位用水量从小到大排序后得到：
[image: ]
则通用用水定额值取样本的 80% 分位值：
[image: ]
先进用水定额值取样本的 20% 分位值：
[image: ]
其中，Pp(x)表示样本x的第p百分位值。
对于用水定额而言，单位用水量越小表示用水效率越高，因此低分位值代表节水先进水平，高分位值代表行业普遍可达水平。
与原《定额》相比，本次修订服务业新增了3个服务行业中类，调整了15个服务业产品的定额，共计增加定额值11个，修订定额值27个。本次修订服务业依据国标或水利部标准、其他省份用水定额或者本省样本数据进行修订的行业中类如表5-7所示。
表5-7 修订或新增的服务业行业中类统计表
	服务业修订
	国标或水利部标准
	其他省份
	本省样本数据

	产品类别
	游泳场所、旅游饭店（一二星级及星级一下）、洗涤工厂（医疗类与非医疗类）、高尔夫球场
	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运输辅助活动、航空运输辅助活动、环境卫生管理、文物与非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烈士陵园，纪念馆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旅游饭店（四、五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旅游饭店（三星级（或具有同等规模、质量、水平））、旅游饭店（旅游康养酒店）

	产品个数
	6
	7
	7



3、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
1）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区
原《定额》考虑到居民生活用水受城镇性质和规模、用水管理水平、水资源禀赋条件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所以在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制定前，先确定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区。参考国家城镇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将海南省城镇划分为大城市II型、中等城市、小城市I型和小城市II型四级，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为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两类。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区详见表3。
原分区比较科学合理，本次不做修订。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
采用统计分析法、类比法和经验法。分析2021-2024年《海南省水资源公报》及2024年海南省“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管理系统”全省各市县居民生活用水数据基础上，参照外省（如广东省）定额值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2002）（2023年版）、《农村生活饮用水量》（GB/T 11730-2025）、和《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 43824-2024)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的规定等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58255584]经过对比计算和综合分析，本次修订，生活用水定额保持不变。
4、建筑业用水定额修订
本次建筑用水定额的修订综合采用参考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方法相进行修订。
建筑业增加了1个行业体育场馆建筑，两种类型体育场和体育馆的定额值，共计增加定额值2个。建筑业修订或新增的行业中类如表5-8所示。
表5-8 修订或新增的建筑业行业中类统计表
	服务业修订
	国标或水利部标准
	其他省份
	本省样本数据

	产品类别
	体育场馆建筑
	
	

	产品个数
	2
	
	



5、农业用水定额修订
[bookmark: _Toc58255585]1）农业灌溉用水定额修订
（1）定额分区。原《定额》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分区已充分考虑海南省气候的地域特点、降雨量等值线分布及耕作方式等特点，并结合区域内地形条件、蒸发因素、灌溉习惯等因素，分区科学合理，本次保持8个分区未变，不做调整。
（2）各分区主要作物的确定。采用经验法、统计分析法、类比法和专家咨询法修订。参考国标和国内其他省份定额值，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并考虑海南地方特色，复核了全部作物定额，并修订和增加部分作物定额。农作物用水定额增加了槟榔、椰子、火龙果和哈密瓜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共计增加480个定额值，其中通用值96个，先进值384个），修订了海南省甘蔗50%和75%水文年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农作物共计修订了80个定额值，其中通用值16个，先进值64个）
[bookmark: _Toc58255586]2）畜牧业用水定额修订
参考《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43824—2024）和国内其他省份定额值，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进行分类修订。本次修订主要针对农业畜禽用水定额进行，涉及门类1个（A），大类1个（03），中类2个，小类7个，覆盖定额种类28个，共编制定额数量28个。较原《定额》，覆盖种类基本相同，修订主要是分开了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养殖方式在规模养殖基础上增加了家庭散养，修订了较大的定额值，并将牛的饲养从牛细分成了奶水牛、奶牛和肉牛。
[bookmark: _Toc58255587]3）渔业用水定额制定
采用类比法。通过和国内其他省份定额值进行对比分
析发现，海南省原渔业定额值偏严格。综合考虑，本次渔业用水定额不做修改。
[bookmark: _Toc2864][bookmark: _Toc224917501]六、各行业实际用水样本收集情况
[bookmark: _Toc32404][bookmark: _Toc224917502]（一）工业和服务业样本收集情况
工业样本按照《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2023)》“统计或调查样本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且有足够数量，其覆盖的产能原则上占全行业产能的50%以上”要求进行收集，行业样本覆盖产能不低于50%。
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调查采用典型调查、现场复核、资料收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典型调查覆盖全省18市县所有计划用水户，收集到2022-2024年样本数据用水户共956个，样本数据有效的用水户达到898个（工业593个，服务业305个，其中宾馆171个），有效样本达到94%（因数据不全或无效、信息不全等原因，部分样本无效），其中有色金属、机关单位、宾馆、高校、洗浴场所、洗车场等13个重点行业收集到有效样本289个，占比为总有效样本的32%。有效样本用水户覆盖了海南省大、中、小型企业。样本数据代表性较强。
在典型调查基础上，抽取30家用水户进行现场复核，占调查用水户数量的3%。共收集到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福建和江苏等邻近和用水先进省份及我国其它共31个省份的最新用水定额资料，收集到国家《工业用水定额》第1-第66部分、《服务业用水定额》第1-第3部分和水利部以文件形式发布的包括工业39项，服务业18项，建筑业3项，农业14项等共74项用水定额数据。
[bookmark: _Toc11061][bookmark: _Toc224917503]（二）农业样本收集情况
在全省各市县进行工业和服务业近年实际用水情况调查收集的同时，对全省各市县农业用水情况也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收集。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员充分进行线上沟通和线下座谈，收集到2021-2025年海南省及各市县统计年鉴、海南省市水资源公报和海南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成果报告等数据资料，了解和掌握了全省和各县市农、林、牧、渔业近年实际用水情况。
并以线上沟通和线下座谈两种方式和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和南繁学院等各热带作物研究团队就海南省灌溉分区问题和热带经济作物椰子、槟榔、芒果、火龙果、香蕉、菠萝、哈密瓜和农作物水稻等的灌溉用水问题进行了调研交流，了解了热带作物近年来灌溉用水实际情况，收集到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和南繁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的多种作物研究团队的多年作物种植实际用水数据。
[bookmark: _Toc224917504][bookmark: _Toc6616]（三）生活用水样本收集情况
收集了2022-2024年《海南省水资源公报》及2024年海南省“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管理系统”中各市县近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际情况。
[bookmark: _Toc224917505][bookmark: _Toc5512]七、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bookmark: _Toc224917506][bookmark: _Toc7195]（一）审查内容
1、本项目不涉及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
本项目不含有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违法设置审批程序的内容，不含有限定经营、购买或者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不含有设置了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的内容。不含有其他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
2、本项目不涉及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本项目不含有限制外地或者进口商品、要素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碍本地经营者迁出，商品、要素输出的内容，不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不含有其他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
3、本项目不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
本项目不含有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的内容，不含有其他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
4、本项目不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
本项目不含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或者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内容，本项目不含有其他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
5、是否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监督保障，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抽查、举报处理、督查等机制。
用水定额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基本制度，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生态文明、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和节水诊断的重要基础。《海南省用水定额》适用于海南省内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取水及用水管理，可作为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管理、节水评价、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节水诊断、水资源论证、灌溉排水工程规划与设计、水资源规划编制、节水监督考核、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和节水诊断等工作的基本依据。该项目不为经济管理类事项，不涉及市场准入、不涉及产业发展、不涉及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不设计经营行为规范，因此不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bookmark: _Toc27175][bookmark: _Toc224917507]（二）审查结论
例：该标准按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逐条进行审查，不含有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等内容。并已在起草阶段依法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有关方面未提出市场公平竞争影响的意见。我们认为，该标准不妨碍有关行业经营者依法平等进入市场或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有关规定，可以出台。
[bookmark: _Toc224917508][bookmark: _Toc11943]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6510][bookmark: _Toc224917509]九、实施标准的措施
[bookmark: _Toc9143][bookmark: _Toc224917510]（一）标准报批发布后，成立标准宣贯工作组
本标准发布后，成立以海南省水务厅、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等主要起草人为成员的标准宣贯工作组，主要负责标准的宣贯实施培训计划制定、标准实施交流会策划、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收集和标准实施效果评估等工作，并根据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情况，及时组织标准复审修订。
本标准的实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思路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水法》“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和国家节水政策的重要措施，标准需认真学习、准确领会、全面贯彻、深入执行。标准的实施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落实，紧紧围绕水资源管理和节约保护任务，建立健全节水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用水定额监督管理，加强用水定额在取水许可、计划用水等领域的执行，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推动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和节水诊断工作。
[bookmark: _Toc224917511][bookmark: _Toc2738]（二）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标准发布实施后，由海南省水务厅组织，通过印发学习文件、发布新闻、网络平台等途径进行广泛宣传，同时采用培训或会议等形式对标准进行宣传培训。结合水资源管理、节约保护工作，促进本标准在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取用水计划管理、节水评价、节水载体建设、水预算管理、节水诊断、水资源税和水费征收、超定额（计划）加价收水资源费（水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水资源规划编制、节水监督考核等工作中广泛应用。推动海南省用水定额工作高质量实施。
[bookmark: _Toc21291][bookmark: _Toc224917512]（三）开展标准实施交流会，收集标准实施反馈信息
标准起草小组深入各市县组织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召开标准实施交流会，听取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好记录和解答，对存在的问题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研讨，为标准的复审修订做准备。
[bookmark: _Toc224917513][bookmark: _Toc5296]（四）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标准实施满2年，每年标准宣贯工作组采取网络调查、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或论证会、专家咨询等方式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并形成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报告，为标准的复审修订做准备。
[bookmark: _Toc1478][bookmark: _Toc224917514]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并与有关标准协调配套。
海南地方标准《海南省用水定额》
标准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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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945]附件1：《海南省用水定额（送审稿）》专家意见修改说明
[bookmark: _Hlk59436647]《海南省用水定额（送审稿）》专家意见修改说明
	专家姓名
	所属单位
	问题与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采纳情况

	专家组总意见
	
	意见一：按照国家标准、水利部发布的用水定额以及相关行业用水定额对标进一步复核相关用水定额值;
	已全部定额重新复核。
	采纳

	
	
	意见二：进一步完善编制成果。
	已根据各专家意见逐条回应修改。
	采纳

	李龙兵
	海南省水利学会
	意见一：本次修订尽量覆盖全省已有主要社会经济行业和产品类别，但删除2 项产品定额，虽然目前可能用不上，建议不要删除这2 项产品定额。
	已重新保留删除的电台、传呼机2项产品定额
	采纳

	
	
	[bookmark: OLE_LINK39]意见二：1.工业用水定额修订基本没有开展典型企业的调研和样本抽查，虽然海南省工业企业比较少，但还是有制造业31 个大类，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对海南有的产品，修订用水定额进行企业调研和样本抽查。
2. 另外制定部分工业产品用水量额高于国家标准，如纯净水用水定额就高于国标用水定额，建议对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再进行对标国标复核。
3. 同时建议增加部分海南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如椰子水等。
	[bookmark: OLE_LINK43]1.已经增加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行业的样本数据。
2.已将所有工业产品用水定额与国标进行对比复核。
3.椰子水已经包含在在产品果蔬汁（浆）（以果蔬原料制取）之中，本次修订不增加椰子水用水定额。
	采纳

	
	
	意见三：1.生活、服务及建筑业定额修订，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没有开展样本抽查，只是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确定；并对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了修订。海南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建议对各类城市居民生活用水进行样本抽查，合理确定各类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海南岛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平均气温较高，年日照时数长，降水量较丰富，建议不要修订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2.机关单位用水定额修订，只收集了三亚市、陵水县、乐东县三个市县的用水数据，收集资料的范围不广，代表性不够；
3.对旅游康养酒店用水定额确定通用值（Ⅱ级定额）严重偏高，分析不合理。
4.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对标国标也相对偏高，建议复核。
	1.已保留原《定额》中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2.已经补充机关单位的用水定额样本数据。
3.已依据实际情况复核调整旅游康养酒店的用水定额通用值，将通用值调低。
4.已对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进行复核，定额值与国标保持一致。
	采纳

	
	
	意见四：1.农业用水定额修订，根据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海南省气候分区图，对海南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分区表进行调整，对比海南省1980—2016 年同步期多年平均干旱指数等值线图，海南省气候分区图不符合海南实际，对海南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分区表进行调整不合理，建议不要调整；
2.同时建议增加一些海南特色农产品用水定额。
	1.保留原《定额》中海南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分区不变，本次不做调整。
2.已增加槟榔加工和椰子汁等南特色农产品用水定额。
	采纳

	
	
	意见五：建议用水定额单位对照国标、行标的用水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单位已经对照国标、行标的用水定额单位进行复核
	

	
	
	意见六：建议工业用水定额按通用值、先进值和领跑值分三级。服务业用水定额按通用值、先进值分二级。
	已将工业用水定额按通用值、先进值和领跑值分三级，服务业用水定额按通用值、先进值分二级。
	采纳

	孙琪
	水利部节水促进中心
	意见一：1.标准框架:各行业用水定额指标值为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建议在标准正文中列出，不作为附录。
	参考临近省份定额标准，用水定额作为附录列出更为合适。
	部分采纳

	
	
	意见二：规范性引用文件:应在标准文本中引用，建议按照标准号排序并补充《节约用水术语》(GB/T21534-2021)。
	已在标准文本中引用并且按照标准号排序，补充了《节约用水术语》(GB/T21534-2021)。
	采纳

	
	
	意见三：术语和定义:建议复核相关术语和定义的准确性和协调性，并与《节约用水术语》等相关要求协调。
	已复核相关术语和定义的准确性和协调性，并与《节约用水术语》等相关要求协调。
	采纳

	
	
	意见四：工业用水定额:应分先进值和通用值分别制定，建议补充部分行业的用水定额先进值;建议复核“煤制甲醇”等行业的行业类别和代码;建议复核火力发电用水定额的分类名称，如=300MW建议修改为“300MW级”;建议明确工业用水定额的取水水源和用水量计算范围，提高用水定额的可操作性。
	已将工业用水定额按照领跑值、先进值、通用值三级进行区分；已复核定额标准中的所有行业的行业类别和代码；已将=300MW修改为300MW级，同类问题也已修正。
	采纳

	
	
	意见五：服务业用水定额:应分先进值和通用值分别制定。
	已将服务业用水定额按通用值、先进值分二级。
	采纳

	
	
	意见六：参考文献: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等建议列在编制说明中作为编制依据。
	已将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等列在编制说明中作为编制依据。
	采纳

	罗昊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意见一：省际冒泡法是否合适，建议参考临近省份更合适。
	已将使用省际冒泡法的产品重新参考临近省份定额进行修订。
	采纳

	
	
	意见二：火电建议考虑非常规水利用情况
	已经补充火电行业使用非常规水的情况用水定额的计算系数。
	采纳

	
	
	意见三：酱油产品用水定额本次修订是否调整幅度过大。
	已将酱油产品用水定额参考定额值相近的省份进行修订
	采纳

	
	
	意见四：建议明确椰子汁的计算方法。
	已经补充说明椰子汁产品定额的计算方法。
	采纳

	
	
	意见五：建议为只有通用值的产品补充先进值。
	已经将部分只有通用值的产品参考国标、相邻省份定额或者收集的用水数据进行先进值的补充，另有部分产品由于缺少国标、水利部标准、临近省份定额以及收集的用水数据，本次修订无法补充先进值。
	部分采纳



[bookmark: _Toc11103][bookmark: _Toc1662]
附件2：《海南省用水定额》征求意见会专家评审意见
《海南省用水定额（送审稿）》专家意见修改说明
	专家姓名
	所属单位
	问题与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采纳情况

	专家组总意见
	
	意见一：按照国家标准、水利部发布的用水定额以及相关行业用水定额对标进一步复核相关用水定额值。
	已按照国家标准、水利部标准以及相关行业标准进一步复核相关用水定额值。
	采纳

	
	
	意见二：完善新增定额值的样本调查。
	已通过电话和线上等途径完善新增定额值的样本调查。
	采纳

	
	
	意见三：根据与会专家和代表意见，进一步完善编制成果。
	已根据与会专家和代表意见，进一步完善编制成果。
	采纳

	张祥云
	海南省水利协会
	意见一：梳理现状年及资料口径。
	现状年为2024年，已重新梳理。
	采纳

	
	
	意见二：完善样本分析，特别是新增定额值的样本分析。
	已完善新增定额值的样本分析，详见4.2.4 酒、饮料和精茶制造业等章节。
	采纳

	
	
	意见三：定额值“领跑、 先进、通用”，有的是二项， 有的是三项， 补充相关说明。
	已经与国标和水利部标准的分类保持一致。
	采纳

	
	
	意见四：《修订说明》必要性P5 ，疏理每一项中心内容； 补充根据海南 自贸港建设及封关需求 ，新增自贸港新兴业态有关定额值… ；补齐海南热带特色产业短板…等（见上会稿标注）。
	已补充修改
	采纳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1]意见五：（1）《海南省用水定额》 发布版的 P5。 生活用水，建议增加特大城市，即大于等于 300 万人的定额值；（2）P47，瓜菜：一是建议细化以下种类，如辣椒、茄子、黄瓜、苦瓜、丝瓜、豆角的参考类别；二是建议细化冬季瓜菜（XX月-次年X月）定额值；（3）建议补充生态用水，如河湖、湿地、绿化补水定额值；（4）P44农业用水保证率，建议增加80%的定额值。
	（1）已有，无需增加，海口目前常住人口在303万左右，已制定Ⅰ型大城市300-500万大城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2）不再增加细化，本次修订农业定额值已覆盖作物播种面积较大作物，且已制定定额作物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2.29%，远超灌溉定额占总播种面积80%的要求；灌溉用水定额表格最后有备注，对于每年多造或多茬的，本标准给的是每造每茬的定额值；（3）本次修订时间有限，不具备增加条件，无国标，且临近其他新修订省份均未制定此类定额；（4）不能增设，海南省目前无有长期试验观测数据积累的灌溉试验站，本次不具备增设条件，留待下次修订再增加；本次只是修订，不是所有行业重编，本次修订重点是工业和服务业，其他行业发现有实际应用问题或和国家行业标准有较大偏差的才根据国标修订，这在立项申请文件必要性里也有明确说明。
	采纳

	
	
	意见六：《技术报告》P17“增加了一些海南特色的作物灌溉用水定额”， 建议细列主要项的名称。
	已经详细列出增加的作物名称。
	采纳

	
	
	意见七：《技术报告》2.3.3.1工业用水现状，东方市未列入。
	已经将东方市补充列入。
	采纳

	
	
	意见八：《技术报告》P42各行业样本选取比例， 是否有来源和依据，是否满足定额标准修订的相关要求。
	满足《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2023)》“统计或调查样本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且有足够数量，其覆盖的产能原则上占全行业产能的50%以上”要求并已在报告该部分补充说明。
	采纳

	
	
	意见九：《技术报告》表4.2.1-2采矿业产品定额对比，以及又后各项对比表，建议补充二列：一列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平均值、一列是三省的定额取值范围。
	已在相关表格后的文字说明部分详细对比了海南省定额值与对比省份定额值的差异以及参考其他省份定额值进行修订的详细原因。
	部分采纳

	
	
	意见十：《技术报告》分析说明中，建议结合海南气候特点，如涉及高温、蒸发大，取值可以合理偏高（但不超国家标准）。如部分工业（环境温度高，管网损耗、冷却），以及热带生活用水习性，以及海南独有的热带作物、养殖种植等定额取值，结合实际样本，补充合理偏高取值分析；康养酒店，补充通用值、先进值差异大的相关分析等。
	已经结合结合海南气候特点，制定合理偏高的用水定额值（但不超国家标准）；旅游康养酒店的用水定额值已经过调整，缩小了先进值和通用值之间的差异。
	采纳

	
	
	意见十一：《修订说明》，按省颁布定额标准的排序模板、格式要求等完善。
	已将《修订说明》按照相关排序模版、格式要求等进行修改完善。
	采纳

	林芳秀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意见一：针对《珠江流域五省区用水定额评估报告》反馈的5个方面，本次在修订过程中如何统筹考虑解决，这块要做个说明回应。
	已在报告和修改说明中补充该部分内容
	采纳

	
	
	意见二：工业用水定额方面：1）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入发展，建议工业用水定额深入工信部门相关海南工业发展类型，能够基本覆盖未来3年工业用水户；2）复核造纸企业用水定额；3）补充一些企业用水调查内容，并做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分析，进一步夯实本次新增或修订的用水定额合理性。

	本次修订工业用水定额已经能够基本覆盖未来3年工业用水户；已复核造纸行业用水定额值，结果合理；已经补充一些企业用水调查内容；已经进行了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分析，详见4.2.2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章节。
	采纳

	
	
	意见三：补充各用水户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并根据调查情况，分析用水户生活用水情况，进一步夯实生活用水定额确定的合理性。
	[bookmark: OLE_LINK45]本次修订重点是工业和服务业，时间有限，但本次修订居民生活用水已线上线下有抽样调查，更进一步的大规模调查和分析留待下次修订进行。
	部分采纳

	
	
	意见四：服务业用水定额，建议明确用水范围，结合用水范围，复核服务业用水定额的合理性分析；同时补充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
	已经依据《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编制导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用水范围，同时进一步复核了服务业用水定额的合理性分析；已经补充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
	采纳

	
	
	意见五：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1）补充调查样本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
2）建议按照《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要求，补充槟榔、椰子、火龙果和哈密瓜的用水定额分析计算内容，进一步夯实其各频率用水定额的合理性；
3）建议按照《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要求，补充甘蔗用水定额分析计算，进一步夯实甘蔗用水定额通用值和先进值修订的合理性；
4）单位：m³/亩，要明确用水时间，是一年的用水量，修改农业用水定额的单位。
	1）和2）本次修订农业新增海南特色作物定额根据海南大学各作物研究团队多年灌溉试验数据确定。本次修订重点是工业和服务业，时间有限，更进一步的工作留待海南省各地灌溉试验站建成后积累更丰富的数据后，下次修订完善。3）海南省目前无相关灌溉试验站作物灌溉用水数据积累，采用国标中海南省甘蔗定额值。4）对该问题，作物灌溉用水定额表最后一行已有备注解释。
	部分采纳

	冼昌清
	海南水利协会
	意见一：完善编制依据。
	已经进一步完善编制依据。
	采纳

	
	
	意见二：复核覆盖面，农作物方面，把玉米、白香果、胡椒、石榴、榴莲、莲露等作物进行归类，增加小区泡温泉定额。
	1.《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GB/T 29404-2012)》要求“应以典型县为单位,选择合计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80%以上(或合计灌溉用水量占总灌溉用 水量80% 以上)的若干种作物作为主要作物;其他作物可视同为一种组合作物,并为其核定灌溉用水定额”。本次修订农作物覆盖率已达92%以上，完全满足导则要求，其他覆盖不到的作物定额可自行参照灌溉用水情况相近作物定额，本次修订时间有限，无法穷尽列举。2.小区泡温泉属于居民生活用水部分，无法单独增加。
	采纳

	
	
	意见三：完善新增项目样本调查
	已经通过电话和线上途径进一步完善新增项目样本调查。
	采纳

	
	
	意见四：复核农业用水定额使用边界。1)大中型灌区斗口、小型灌区渠首、井灌区井口位置的用水量；2)保证率选用，增设80%,取消50%。
	（1）已复核，本次定额修订严格按照国标农业用水定额使用边界，《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GB/T 29404—2025）有“灌溉用水定额应选择‌大中型灌区斗口、小型灌区渠首、井灌区井口‌作为规定位置，以实现省级分区内的统一标准”。（2）不增设，海南省目前无灌溉试验站，缺乏长期试验观测数据积累，本次不具备增设条件，留待下次修订再增加；本次只是修订，不是所有行业重编，本次修订重点是工业和服务业，其他行业发现有实际应用问题或和国家行业标准有较大偏差的才根据国标修订，这在立项申请文件必要性里也有明确说明。
	部分采纳

	
	
	意见五：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统一130L/人·d
	不采纳，原《定额》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在临近省份中已相对宽松，且原《定额》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在使用过程中未收到问题反馈。
	不采纳

	
	
	意见六：复核管灌输水灌溉和喷灌定额。
	采纳，已复核，本次修订严格按照国标要求编写。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 50363）规定“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大型灌区不应低于0.50，中型灌1区不应低于0.60，小型灌区不应低于0.70，其中地下水灌区不应低于0.80；2管道输水灌溉工程不应低于0.80；3喷灌工程不应低于0.80；4微灌工程不应低于0.85”。
	采纳

	李龙兵
	海南水利协会
	意见一：国标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标准中的华南区未包括海南省，建议复核高尔夫球场定额值。
	通过查阅最新版国标，明确了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标准的华南区已经包含了海南省，本次修订高尔夫球场定额值与国标保持一致。
	采纳

	
	
	意见二：《技术报告》中海南省行政区划图建议使用更标准的地图。
	已换为有九段线的地图。
	采纳

	
	
	意见三：居民生活用水缺少用户调查。
	已进一步完善生活用水的用户调查。
	采纳






image1.jpeg
BT KHERATTARINF 5
2026 %3H6H

2




image2.jpeg




image3.png
Wi i=1, 2,3, ... n




image4.png




image5.png
Ty ST <





image6.png
Qim = Pso(z)




image7.png
Qs = Py(z)




